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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赞助管理办法 

1 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外捐赠与

赞助管理，按项目化管理方式，规范对外捐赠与赞助行为，认真履行社会

责任，维护股东权益，特制订本办法。 

2 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马钢股份本部及各分子公司。 

3 术语和定义 

3.1 对外捐赠 

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愿无偿将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赠送给合法的

受赠人，用于与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公益事业的行为。 

3.2 赞助 

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基于战略考虑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目的，为宣传

企业形象、推介产品，有条件地提供现金或实物给受助人的商业行为。 

3.3 公益性社会团体 

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 

3.4 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 

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

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

福利机构等。 

3.5 项目单位 

是指具体实施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的单位，包括公司各职能部门、子

公司。 

4 管理职责 

4.1 行政事务中心 

4.1.1 负责公司对外捐赠与赞助的归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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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负责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的年度预算专项报告编制、方案策划、向

马钢集团报批并组织实施。 

4.1.3 负责对子公司捐赠和赞助项目方案进行预审、向马钢集团报批，并

反馈审批结果，监督指导项目实施情况。 

4.1.4 负责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费用的报支，及时向经营财务部提供相应

的捐赠票据及审批文件等资料。 

4.1.5 负责按照马钢集团工作要求，汇总报送对外捐赠季度和年度支出情

况。 

4.2 经营财务部 

4.2.1 负责将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年度预算列入公司年度财务预算； 

4.2.2 负责公司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的财务审核及资金拨付工作； 

4.2.3 负责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税收规定，完成对外捐赠与赞

助项目的税务办理及税务调整。 

4.3 纪检监督部 

4.3.1 负责对公司对外捐赠与赞助工作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4.3.2 负责对公司及所辖子公司对外捐赠与赞助（帮扶）项目实施情况纳入

巡察工作内容，开展巡察监督。 

4.3.3 负责组织开展公司对外捐赠与赞助（帮扶）项目资金使用的专项审计

工作。 

4.4 项目单位 

4.4.1 负责向行政事务中心报送本单位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的年度预算、

计划外项目的申请，经马钢集团批准、宝武集团授权，由公司按“三重一

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后，组织实施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 

4.4.2 负责按季度汇总本单位对外捐赠与赞助支出情况，填写《对外捐赠

支出季度报表》（附件2），分别于3月、6月、9月、11月末，以书面形式

报送行政事务中心。 

5 工作程序 

5.1 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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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捐赠、赞助管理流程见附件1。 

5.2 管理要求 

5.2.1 对外捐赠与赞助资产包括现金资产和实物资产，应为企业有权处分

的合法财产。不具处分权的财产或者不合格产品不得用于对外捐赠与赞助。 

5.2.2 除国家有特殊规定的捐赠项目之外，对外捐赠应当通过依法成立的

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或者政府部门进行。 

5.2.3 捐赠适用于以下情形： 

1) 向受灾地区、定点帮扶地区、定点援助地区、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救

济性捐赠； 

2) 向教科文卫体事业、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公益性捐赠，

以及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其他捐赠； 

3) 公司及下属各级子公司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相关公益活动捐赠和企业所

在地及相关地区的社区建设捐赠； 

4) 战略伙伴用户所在地区建设和突发事故捐赠。 

5.2.4 不允许发生以下行为： 

1) 对外捐赠与赞助由公司统一管理，所属各单位、各部门未经批准或授权，

不得擅自实施对外捐赠和赞助。 

2) 赞助性支出应当列支广告费用，对于有关单位、机构、团体或者某些个

人强令的赞助，应当依法拒绝。 

3) 项目单位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 

5.3 预算管理 

5.3.1 对外捐赠与赞助年度支出纳入预算管理，预算专项报告经马钢集团

审批、宝武集团授权后，由公司按“三重一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5.3.2 各子公司对外捐赠与赞助年度预算报经行政事务中心初审后，纳入

公司对外捐赠与赞助年度预算专项报告一并上报。 

5.3.3 经营财务部将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年度预算列入公司年度财务预算，

行政事务中心发布公司年度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工作计划。 

5.4 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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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各单位（含子公司）按照公司要求填写年度对外捐赠、赞助预算表，

并附具体的项目背景、项目必要性等情况说明，经本单位负责人审核后，

报行政事务中心汇总。 

5.4.2 行政事务中心组织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计划及方案、预算的初审，

形成公司年度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预算专项报告，经马钢集团审批、宝武

集团授权后，由公司按“三重一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5.4.3 上述对外捐赠与赞助费用预算或项目经公司董事会审定后，项目单

位方可申请项目立项、组织实施。 

5.4.4 各子公司应根据公司批复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按本单位相关管理

要求立项并实施。 

5.4.5 预算计划外的项目，需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履行审批程序。 

5.5 项目实施 

5.5.1 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单位应与受助人就捐赠和赞助财产的种类、质

量、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协议，双方按协议开展具体工作，项目单位作

为捐赠和赞助人有权决定捐赠和赞助的数量、用途和方式。 

5.5.2 对外捐赠与赞助项目应采取项目化管理方式，项目单位应建立、完

善相关台账，及时记录跟踪捐赠和赞助项目进展情况，与财务部门建立协

同机制定期对账，实现项目发议、报批、执行全过程跟踪。行政事务中心

负责汇总对外捐赠支出季度、年度报表，按要求上报马钢集团。 

5.5.3 乡村振兴定点帮扶项目管理。行政事务中心负责研究帮扶规划与政

策，协调推动帮扶工作开展，收集定点帮扶和对口支援的项目需求，组织

编制定点帮扶资金预算和项目计划方案，牵头落实各项定点帮扶任务。 

6 风险控制 
6.1 风险控制 

序号 风险名称 风险简述 风险评级 风险应对措施 主责单位 

1 
对外捐赠、赞
助行为不合规 

未经授权擅自实施对
外捐赠、赞助活动，或
实施前履行的审批流
程不完备；在捐赠赞助
项目中以权谋私、利益

一般 

充分了解对外捐
赠、赞助管理办
法，按照规定的
程序执行，加强
正确的宣传引导

项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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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或以捐赠为名逃
税避税等。 

和监察审计。 

 

7 其他事项 

7.1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机构有关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7.2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改。 

7.3 本办法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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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记录编号：GF02DA01-2025A 

对外捐赠支出季度报表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捐赠单位 受赠对象 

受赠对象

所在地区 

捐赠

性质 

是否为

经常性

项目 

捐赠财产

类别 
捐赠途径 捐出日期 

本季捐

赠金额 

累计捐

赠金额 

是否列入 

年度预算 

批复或备

案文号 
备注 

              

              

              

              

              

              

              

              

              

              

注：此表格分别于 3 月、6 月、9 月、11 月 30 日前报送行政事务中心。选项具体内容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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